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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风险治理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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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以 Chat GPT 为人工智能应用的范例，采取实证研究法，从具体算法的技术特征出发，厘清生成式

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风险，并以大数据与机器学习为技术依托，以自动生成量刑预测意见为目标导向，以

为量刑裁判者提供参考、减少量刑偏差为价值取向，重新省思人工智能参与司法审判的限度。通过对人工智能司

法审判的应用路径进行重新规划，探索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与司法审判的价值理性重归和谐的法律方案，从而达

到在推进司法革新、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维护好司法权威性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司法权威；风险治理

DOI：10.69979/3029-2700.25.07.040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以 Chat GPT

为分析对象

本节将以 Chat GPT 为分析对象，从技术架构、训

练机制与生成过程三个维度，系统解析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内在运行逻辑及其技术特征。

1.1 人工智能运作之底层技术架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效能高度依赖数据的质量与多

样性。Chat GPT 的语料库覆盖法律条文、裁判文书、学

术论文等多源文本，既包含结构化数据（如罪名与刑期

的对应关系），也涵盖非结构化数据（如案情描述与社

会舆情）。在处理过程中，数据需经过清洗、去噪与标

注，例如通过命名实体识别（NER）技术提取法律文书

中的关键要素（如被告人信息、犯罪情节），并构建法

律知识图谱（Legal Knowledge Graph）以增强语义关

联性。

1.2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技术原理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核心在于通过大数据与算法

模型模拟司法裁量逻辑，其技术实现路径可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1.2.1 法律知识图谱构建与数据挖掘

法律知识图谱是人工智能量刑的基础框架，其通过

结构化处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裁判文书等非结构化

数据，形成法律要素间的关联网络。以“小包公”系统

为例，其聚合了超过 330 万部法律法规文件及 1.5 亿份

裁判文书，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提取案件

中的定罪量刑要素，如犯罪情节、法定刑幅度、地域司

法实践差异等，形成覆盖多维度法律关系的知识图谱。

这一过程不仅解决了传统法律检索的碎片化问题，还为

后续模型训练提供了标准化数据支持。

1.2.2类案识别与机器学习模型训练

基于知识图谱，系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海量类案

进行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例如，“小包公”系统采用

深度学习方法，将案件划分为“定罪基准”“从重情节”

“从轻情节”等模块，结合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与地方实施细则，构建理论量刑预测模型。同时，通过

分析历史判决数据，系统生成实证量刑分析模型，实现

“理论预测”与“实际判例”双系统交叉验证。这一技

术路径有效解决了量刑标准化与地域化差异的平衡问

题。

1.2.3量刑预测与偏离度测算

在具体应用中，系统通过输入案件要素（如罪名、

情节、地域）自动生成量刑建议，并基于大数据比对测

算量刑偏离度。例如，安徽省怀宁县检察院使用“小包

公”系统时，检察官仅需选择区域、罪名及量刑情节，

系统即可在3秒内生成包含刑期范围、法律依据及类案

对比的分析报告，并通过可视化图表展示量刑结果的合

理性。此外，系统还可识别异常判决，为审判监督提供

数据支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现状

本节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国外应用情

况和我国关于“人工智能＋司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展

开讨论。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国外样态

在具体的量刑司法实践中，国外很早就开始了这方

面的研究。以英美法系的美国为代表，美国司法界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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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量刑辅助领域很早就展开了研究，并且也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实践体系，其在量刑方面的应用核心思路是

经由算法模型来提升法官在量刑环节的规范性和效率。

在适用范围上，据统计美国有超过半数的州法院都鼓励

法官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工具，例如宾夕法

尼亚州就采用了名为“量刑风险评估工具”（Sentenci

ng Risk Assessment Instrumen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量刑辅助工具，其可以通过被告的犯罪历史社会关系等

因素来对被告进行量化评分，并生成量刑建议。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中国实践

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司法实现现代化必由之路。

在当下开展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

司法背景，与此背景相契合的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量

刑的初衷也是规范量刑。我国司法系统敏锐地注意到了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量刑等领域的巨大能动作用，

并积极开发智能化系统，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力推进

了审判、量刑等流程的再造，全面提升了司法工作的效

率，为提高实质化审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据统计，

全国已有 3190 家法院同时具备法条及类案推送三项功

能。下文将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司

法系统进行介绍。

北京“睿法官”系统：该系统依托司法大数据构建

了“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分析体系，宏观层面的构建

能实现案件趋势的可视化分析，中观层面的设计能构建

类型化案件裁判模型，微观层面的系统则提供个案裁判

偏离度的预警。经由三重构建的系统通过将人工智能技

术与司法经验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案件办理的质效指

标，有效缓解了司法裁判中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在

规范审判权运行、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减轻法官事务性

工作负担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实践价值。

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刑辅助功

能正在蓬勃发展之中，并且在实际的运用中为司法裁判

者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3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风险

本节将围绕 Chat GPT 这一代表性人工智能展开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存在的司法应用风险的具体

分析。

3.1 从技术层面审视 Chat GPT

Chat 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可

能受到训练数据偏见的影响，导致算法歧视。因此，在

量刑辅助中，算法歧视可能导致量刑建议的不公正。人

的意识是由客观存在的物质决定的，人接触事物的有限

性决定了其意识的有限性，故意识不能完全呈现客观世

界的面貌，其根本属性是主观的，带有个人偏好的。故

法官判案的过程本质是其在带有个人偏好的意识支配

下结合法律规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而这样的本质

也必将贯穿于法官对 Chat GPT 的使用当中。故 Chat G

PT 在量刑辅助的过程当中，其所接收到的数据来源于法

官外部的输入，决定了其用于训练的数据本身就不具有

完全的客观性，故 Chat GPT 在习得这种偏见后，逐步

形成一套自身的逻辑推演模式，每每遇到类似的案件，

Chat GPT 都极有可能对该类案件性质作出“偏见性评

价”，无法达到客观中立，不仅与人们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辅助量刑以追求更加客观中立之判决的初衷相违

背，还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

除了算法风险，Chat GPT 在辅助量刑的过程中也存

在一定程度的司法数据风险。首先是数据隐私泄露风险。

Chat GPT 模型在训练和应用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的司

法案例和个人信息。这些数据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和敏感

信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数据隐私泄露风险，侵

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2 从道德层面审视 Chat GPT

Chat GPT算法的不透明性使得人们难以对Chat GP

T 辅助量刑的结果进行验证和审查，当 Chat GPT 辅助量

刑出现错误或偏差时，难以确定责任归属。这种责任归

属的模糊性可能导致司法责任的逃避和推诿。不仅如此，

Chat GPT 辅助量刑的高效性和便捷性可能导致司法人

员对其产生过度依赖，从而削弱司法人员在量刑过程中

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同时，量刑过程不仅涉及对案件事

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适用，还涉及对案件伦理价值的

判断。Chat GPT 作为一种算法模型，难以完全理解和体

现人类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这可能导致算法逻辑与

人类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司法风险的规制路径

本节将客观审视人工智能辅助量刑背后的法律风

险，以技术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革新我国的司法制度。

4.1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

围，坚持辅助审判原则

在法律层面，需通过立法明确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

“工具属性”。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可出台司法解释，细化“辅助”的具体适用情形和范围。

同时，为防止司法裁判人员过度依赖算法数据，可建立

“双轨制”审查机制：一方面，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说

明是否采纳人工智能量刑建议的情况进行说明，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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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定期培训提升法官处理数据和算法的能力，使

其能够理解量刑辅助系统的算法逻辑以及有效识别数

据偏差。

4.2 确立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具体路径，建

构具体范围与限度

制定统一的司法数据标准，标准要求涵盖案件基本

信息、证据材料、裁判文书等要素，确保数据格式的一

致性和可交互性。建立裁判文书结构化数据元目录，对

案件事实、法律依据、量刑情节等进行标准化标注。按

照数据敏感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类，包含公开、内部、机

密三个等级，并对不同的数据设置相应的访问权限。除

此以外，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量化的算

法指标。例如，在量刑模型中设置 “社会危害性系数”

“修复性司法指数” 等参数，将 “天理、国法、人情”

作为统一整体有机统纳入算法考量参数。

4.3 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

4.3.1 多元协同监管框架

搭建“司法主体引领、技术人才支撑、社会大众参

与”的协同监管制度。由司法机关来起草相关监管制度、

进行合规性审核；由相关技术人才来做技术支持和风险

评估工作；社会大众可以通过公示意见征询、听证等途

径参与监管，还可以搭建监管协作平台，明确由司法、

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协调监管。

4.3.2 责任追究机制

首先，明确人工智能辅助量刑过程中各方的责任承

担问题。开发者应当对算法的缺陷、数据错误等技术问

题承担责任；司法机关对系统使用不当、监管缺失等监

管问题负责；法官对最终裁判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建立

“责任倒查” 机制，对于因人工智能错误导致的裁判

偏差，依法追究相关机关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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